
附件 1

全省乡镇级政府统计基础工作规范检查考核标准

乡（镇、街道）名称： 20 年 月 日

检查考核得分总计：

项目及分值 工作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

一、统计机构

和人员规范

（15 分）

1. 岗 位 建 设

（6 分）

①有单独的统计机构或明确承担统计工作

的机构；

②配备专（兼）职统计人员 2 人以上（专职

统计人员要有文件等相关文字材料依据）；

③村（居）委会有指定人员负责统计工作。

第①项基本分 2.5 分。有单

独统计机构（统计站等）的

计 2.5 分，其余计 1.5 分；

第②项基本分 2.5 分，有专

职统计人员的计 2.5 分，其

余计 1.5。

在单设的统计机构（统计

站）办公的每少1人扣 1分。

第③项基本分 1 分。

2. 队 伍 建 设

（5 分）

①有分管统计工作的乡镇领导；

②有指定的乡镇统计工作负责人；

③统计工作负责人或统计人员变更时，征得

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同意备案，并保持相

对稳定。

第①②项基本分各 1.5 分；

第③项基本分 2 分。

3. 履 职 能 力

（4 分）

①积极落实上级统计工作部署要求，能高质

量完成各项统计工作任务；

②掌握中央关于统计工作的《意见》《办法》

等文件精神；熟悉统计法律法规；

③坚持实事求是，抵制弄虚作假等违法行

为。

第①项基本分 2 分，第②③

项基本分各 1 分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规范（15 分）

① 认真贯彻执行统计制度方法，依法组织

辖区内各项统计调查工作；

②依法组织做好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工作；

③积极做好辖区单位名录库管理维护工作；

④组织辖区内村（居）、有关部门和规模以

上企业（调查单位）开展统计基础规范化建

设工作；

⑤开展统计法律法规宣传；

⑥开展统计分析，提供决策服务。

①②③④项基本分各 3 分，

第⑤⑥项各 1.5 分；

第④项中，对辖区内重点调

查对象抽查发现2例以上基

层单位的“统计工作制度、

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、统计

报表、统计档案”不齐全、

不规范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
三、业务工作

规范（48 分）



项目及分值 工作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

1. 制 度 建 立

规范（6 分）

①建立乡级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

责任制；

②建立健全数据采集审核报送制度；

③建立健全统计岗位责任和数据质量制度、

统计人员考核制度；

④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管理制度。

第①项2分；第②③项各1.5

分；第④项 1 分。

2. 数 据 采 集

上报（30 分）

①组织辖区单位按照统计制度要求上报统

计报表，不发生拒报、迟报现象；

②完成乡镇本身承担的统计报表任务；

③及时掌握辖区内调查单位发生搬迁、新

增、注销等情况，并按要求上报；

④加强对平台企业上报资料的审核管理，保

证上报质量，不出现代填代报等违法现象；

⑤积极做好上级统计业务查询落实，及时反

馈查询结果。

每一项基本分 6 分。

每发现一例迟报现象，扣 3

分；每发现一例数据失真

（造假）或者拒报，扣 10

分；每发现一例基层单位搬

迁、注销、新增不及时上报

的情况，第③项不得分；每

发现一例代替基层单位填

报和上报统计报表现象的，

扣 20 分；每发现一例对基

层报表审核不严，造成带错

上报，扣 3 分；每发现一例

对上级查询回复不及时的，

扣 3 分。

3. 信 息 安 全

管理（6 分）

①能够保证调查对象（单位或个人）涉密资

料不泄密；

②严格执行信息安全网络管理规定，不在连

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处理涉密信息；

③按照统计信息保存规定，做好资料保护工

作，防止信息资料损毁和丢失。

每一项基本分 2 分，如发生

一例丢失、毁损或泄密事

件，扣 5 分。

4. 业 务 工 作

培训（6 分）

①积极参加上级统计部门业务培训，提高业

务工作能力；

②组织和做好对辖区村（居）、部门、企业

（调查单位）、辅助调查员、记账户等统计

人员的统计业务培训工作,积极主动地为调

查对象提供服务；

③组织乡级统计人员、一套表企业统计人员

注册登陆“河南统计网络培训中心”网站，

督促进行学习。

每一项基本分 2 分。

统计人员不按要求参加各

级统计机构组织的业务培

训和岗位继续教育，每一次

扣1分，本项2分扣完为止。

组织参加“河南统计网络

培训中心”网站线上培训

的 2 分（注册人数 0.5 分、

学习合格 1.5 分）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规范（22 分）

1. 办 公 条 件

（10 分）

①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；

②配备有电脑、打印机、固定电话；

③电脑网络畅通，可连接统计内外网和直报

平台；

④配备有空调、桌椅、统计专用资料档案柜

每项基本分 2.5 分。每缺一

小项（办公房少于 2 间）扣

2 分。电脑按每人 1 台计，

缺 1 台电脑扣 1 分。



项目及分值 工作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

等。

2. 业 务 经 费

（6 分）

①有满足开展正常统计工作所需的统计业

务经费；

②有满足开展大型普查工作的业务经费；

③能够及时报销统计人员差旅费、发放出差

补助；

④对统计人员发放工作补贴的。

每项基本分 1.5 分。

第④项可根据对统计人员

发放工资以外工作专项补

贴情况酌情给分或不给分。

3. 依 法 统 计

（3 分）

①党政领导支持和监督统计人员依法开展

统计工作；

②及时发现和上报统计违法行为线索；

③协助和支持上级统计机构查处统计违法

违规行为。

每项基本分 1 分。

4. 调 查 网 络

（3 分）

①有健全的村级统计调查网络及其联系人

名单和联系方式；

②有健全的辖区企业特别是一套表联网直

报企业名录及联系人名单和联系方式。

每一项基本分 1.5 分。

第①项有分村（居）委会辅

助统计员名录及联系方式，

计 1 分；若辖区内有抽样调

查单位，有名录及联系方

式，计 0.5 分，没有不计分，

若本年没有抽样调查单位，

直接计 0.5 分。

第②项有联网直报企业名

录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名

录，计 1 分；联网直报企业

能够连接互联网，计 0.5 分。

检查考核组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20 年 月 日


